
○○有限公司因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12.11. （八九）公處字第209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2月11日

被處分人：○○有限公司

代表人：○○○

　　右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免費美容職訓招生公告」廣告中，就委辦單位、服務條

　　件之提供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

　　第三項準用同條第一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事　　實

一、案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函轉民眾檢舉被處分人涉嫌刊登不

　　實職業訓練廣告，前經本會與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召開會議取得協

　　調結論，參酌上開決議，就被處分人所涉廣告不實之行為逕行查處。

　　查涉及本案廣告有四則，有署名「職訓夢字第八七０一八號第十三期

　　班」，或署名「職訓夢字第八八０二六號第二十一期班」、「委託單

　　位中華民國○○協會」，為查明系爭廣告主體，分別就委刊情形函詢

　　自由時報社及臺灣日報社表示：

（一）臺灣日報社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八八）臺業字第０二二二號函

　　　，經查該則廣告委刊事業名稱：中華民國○○協會。

（二）自由時報社八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八八）自由行字第０一二號函

　　　，函附八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及十二月十四日二則橫式廣告（註有：

　　　職訓夢字第八八０二六號第二十一期班招生公告者），委刊者：○

　　　○○。

二、案經本會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九日通知被處分人到會陳述如次：

（一）在八十七年十一月間之後就只接受中華民國○○協會委託訓練該協

　　　會會員美容職業訓練課程，該公司不另外收費，亦不招訓其他人員

　　　。系爭廣告（載開課日期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係中華民國○○協

　　　會委託以會員刊登，以招攬會員參與美容職業訓練課程，上面的聯

　　　絡地址及電話直接刊登該公司臺南辦事處之地址及電話。

（二）系爭廣告所稱「職訓夢字第八七０一八號第十三期班」，因該公司

　　　自八十五年十二月開始美容職業訓練，至今約二十期，八十七年間

　　　勞委會職訓局有不同意見，勞工處最後函復該公司不要再辦非員工

　　　之職業訓練，但在八十七年六月間中華民國○○協會開始委託該公

　　　司，至十月間該協會理事會通過，正式委託該公司對該協會會員美

　　　容職業訓練。

三、案經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通知關係人中華民國○○協會到會陳述如

　　次：



（一）該協會於八十七年九月間成立，一年刊登四次廣告，八十七年九月

　　　第一次廣告所刊登報紙是中時、自由、聯合等報紙，分大臺北地區

　　　、桃竹苗及嘉義、臺南、高雄，大部分以此招收會員，第二、三次

　　　是八十八年四月及七、八月間。

（二）該協會並沒有刊登該則廣告（載開課日期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

　　　廣告中有「職訓夢字」為首的是由被處分人所刊登，自八十七年九

　　　月九日該協會之理監事通過委託被處分人做教育訓練工作，所刊登

　　　之廣告均由各地分會同時登載，其訓練地點為該協會各地分會。

（三）八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及十二月十四日自由時報之廣告是該協會所刊

　　　登，八十七年十二月三日臺灣日報之廣告是該協會考量會員不足時

　　　，個案委託被處分人刊登，故廣告上會有「職訓夢字」是對外表示

　　　由該協會委託被處分人訓練，廣告「配合行政院培訓婦女第二專長

　　　美容類技術訓練政策暨輔導通過國家美容執照考試」是為配合勞委

　　　會的政策而刊登此則廣告。

（四）該協會之訓練課程共計二個月六十個小時，上課課程如課表，其收

　　　費是以會員及非會員為主，會員部分於入會時收新臺幣一千元常年

　　　會費及一千元入會費，非會員部分是每位收取二千元之老師訓練車

　　　馬補助費，參加勞委會舉辦之「美容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通過

　　　則可取得證書。

四、另經八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再通知被處分人到會陳述及來函說明成立宗

　　旨如次：

（一）該公司於八十七年八月開始接受中華民國○○協會委託辦理美容職

　　　業訓練，在此之前曾自行刊登招生廣告，其廣告形式為「免費美容

　　　職業訓練」及編號「職訓夢字第０００號第０期班」，至此之後即

　　　不再自行或受託刊登招生廣告。

（二）系爭第一則廣告（八十七年四月中國時報廣告）為該公司刊登，系

　　　爭第二則及第四則廣告（八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及十二月十四日自由

　　　時報廣告）及第三則廣告（八十七年十二月三日臺灣日報）非該公

　　　司委託刊登，自由時報社稱該二則廣告係該公司刊登，並非屬實。

（三）該協會自八十七年三月開始籌備及對外招募會員，於八十七年八月

　　　起以報紙刊登「免費美容職業訓練」廣告方式招募會員，但該協會

　　　八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協會幹部討論商開廣告方式不妥當，擬該廣告

　　　方式為「中華民國○○協會招募會員公告」方式，不再以「免費美

　　　容職業訓練」之字樣刊登。

（四）廣告中所稱「配合行政院培訓婦女第二專長美容類技術訓練」乙節

　　　，該協會未聽聞有勞委會上開公文書，應是該協會主動響應政府各

　　　項輔導訓練政策，辦理美容職業訓練，該公司所刊登廣告上稱「配

　　　合行政院職訓局第二類專長美容技術訓練」，其出發點亦同。

（五）呈報該協會會務、自由時報八十七年十二月分類廣告費收據及八十

　　　八年十二月新修正之招募會員公告。

五、針對系爭廣告委刊情形八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再通知被處分人到會陳述

　　如次：

（一）系爭第二則及第四則廣告（八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及十二月十四日自



　　　由時報廣告）及第三則廣告（八十七年十二月三日臺灣日報）是中

　　　華民國○○協會刊登，但是委託該公司代為訓練會員。

（二）臺灣日報社八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廣告已證明該則廣告是由中華民國

　　　○○協會刊登，但是八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及十二月十四日自由時報

　　　廣告非該公司刊登，自由時報可能有所失誤，以上廣告刊登費用是

　　　由該協會負擔。

（三）八十七年四、五月開始接受該協會委託，那時仍然延用「職訓夢字

　　　」美容職業訓練公告，但是仍由該協會刊登。八十七年四月間中國

　　　時報刊載「職訓夢字第八七０一八號第十三期班」係由該公司企劃

　　　人員審核，提供刊登內容。

六、另針對系爭廣告委刊情形八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再通知關係人中華民國

　　○○協會到會陳述如次：

（一）八十七年十二月自由時報及臺灣日報刊載「職訓夢字第八八０二六

　　　號第二十一期班」美容職業訓練公告均是該協會刊登，而「職訓夢

　　　字」是協會當時疏忽。

（二）刊載「職訓夢字第八八０二六號第二十一期班」三則之廣告內容及

　　　費用均由該協會提供，有該協會委刊之廣告收據影本。

（三）該協會是八十七年十二月成立，故八十七年四月間中國時報刊載「

　　　職訓夢字第八七０一八號第十三期班」非與協會有關。

（四）該協會自八十八年一月至今均未再刊登上述系爭廣告，提供八十八

　　　年十二月中國時報廣告三份，八十九年四月民生報廣告乙份。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

　　，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

　　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同條第三項規定「前二項之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是

　　故，事業倘於廣告之內容上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即違反前

　　開規定。又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

　　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復定有明文。

二、有關被處分人於「免費美容職訓招生公告」招募會員廣告中，就委辦

　　單位、服務條件之提供涉有不實部分：

（一）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八十八年八月二日八十八職規字第

　　　０一五一０八號函謂，經查被處分人未向該局申請設立或附設職訓

　　　中心，且該局亦未委託該公司辦理職業訓練，由於目前坊間辦理美

　　　容職類相關補習訓練機構眾多，整體訓練容量相對於就業市場需求

　　　已達飽和狀態，為使有限職訓資源合理配置運用，故該局從八十七

　　　年度起已暫停辦理該項職業委訓業務。查本案被處分人第二、三次

　　　到會陳述時，自承於八十七年四月中國時報刊登「免費美容職訓招

　　　生公告」招募會員廣告，辯稱系爭廣告中載「配合行政院職訓局第

　　　二類專長美容技術訓練」係主動響應政府各項輔導訓練政策，辦理

　　　美容職業訓練。惟查系爭廣告中署名「職訓夢字第八七０一八號第

　　　十三期班」及「配合行政院職訓局第二類專長美容技術訓練」字樣



　　　，並刊載受訓期間、受訓費用「依職訓管理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學費

　　　和材料完全免費」、報名地點「○○美容職訓中心」及電話，廣告

　　　整體觀之，有引人誤認係政府機關招攬學員免費訓練之表示，或委

　　　託被處分人辦理招生，實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已明白表示該會職

　　　業訓練局既未核准被處分人附設職業訓練之設立，亦未委託被處分

　　　人辦理職業訓練，或提供學員免費參加職業訓練。

（二）復查被處分人雖到會陳述稱，於八十六年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

　　　訓練局申請附設美容職業訓練中心，至八十七年間勞委會職訓局有

　　　不同意見，勞工處最後函復被處分人不要再辦非員工之職業訓練，

　　　及在八十七年六月間中華民國○○協會開始委託被處分人，至十月

　　　間該協會理事會通過，正式委託被處分人對該協會會員美容職業訓

　　　練。第查職業訓練局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四日（八六）職企字第０二

　　　一五０九號函明示，被處分人申請附設美容職業訓練中心設立許可

　　　案之「學員來源」及「經費概算及來源」部分，顯係對外招訓為目

　　　的及營利行為，與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第十八條「事業機構

　　　附設之職業訓練機構，以辦理該事業員工之訓練為原則」規定不符

　　　。又經職業訓練局八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八六）職企字第０二

　　　二九七八號函重申，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十八條「事業

　　　機構附設之職業訓練機構，以辦理該事業員工之訓練為原則......

　　　必要時均得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其他人員之訓練」立法意旨

　　　，被處分人所提申請附設職業訓練機構資料中，其訓練人員顯係指

　　　不特定之對象，非屬該公司人員，與規定不符，及在核准設立後，

　　　有必要時再向主管機關申請核辦。從上開二則勞委會職訓局來函說

　　　明即知，被處分人在未經主管機關核准附設職業訓練機構，即已對

　　　外刊登系爭廣告招生，自不因被處分人於八十七年七月三十日（八

　　　七）詩字第二０二三五號函復勞工處八十七年七月三十日八七勞四

　　　字第二０四二四函稱，該公司依法向該處、局申請「附設美容職訓

　　　中心」，因條例約束，未獲核准，目前遵照該處指示，從今起未獲

　　　核准前，不再以「職訓中心」名義刊登廣告招生，而得主張免責。

（三）綜上，被處分人系爭「免費美容職訓招生公告」廣告，在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附設職業訓練機構，即已對外刊登「職訓夢字第八七０一

　　　八號第十三期班」及「配合行政院職訓局第二類專長美容技術訓練

　　　」等字樣招生，對委辦內容、服務條件之提供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洵堪認定。

三、綜上論結，被處分人系爭廣告對委辦單位、服務條件之提供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依其情節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準用同條第一項規定，惟該行為發生於八十七年間，而公平交易法部

　　分修正條文係於八十八年二月五日生效，故系爭違法行為仍應依修正

　　前條文處斷，即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趙揚清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